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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63 证券简称：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2026-006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应收账款保理服务暨关联交易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公司不存在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三角（青岛）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角保理”）主要经营电子债权凭证相应的无追索权

应收账款保理等业务。本公司控股股东三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角集团”）

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向第三方开具电子债权凭证；第三方存在向三角保理提前融

资变现该电子债权凭证的需求。

根据合规要求及业务需要，三角保理不向三角集团提供其作为电子债权凭证

持有人相应的应收账款保理服务；对于第三方持有的以三角集团为最终付款人的

电子债权凭证，三角保理拟提供滚动额度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保

理额度”）的保理服务。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情况，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应收账款保理服务

暨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丁木、林小彬、单国玲回避表决。该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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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应收账款保理

服务暨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该业务属

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增强综合竞争能力，并支持三角保理的业务拓展。该业务经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事前审议，履行了合规审查与独立性评估，有效落实了关于规范与控股股东资金

往来的相关制度要求；交易公平合理，程序合规，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通过

关联交易操纵利润和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2025年度三角保理与三角集团有关的电子债权凭证保理业务

自 2025年 4月 25日至 2026年 4月 28日，三角保理对于第三方持有的以三

角集团为最终付款人的电子债权凭证，提供保理服务的滚动额度不超过 5,000万

元人民币。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三角保理向第三方承兑的三角集团应付账

款合计金额 1,513.88万元，其中未到期金额 1,351.01万元。

2、公司 2025年度其他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三角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

的其他公

司

向关联人购买材料、商品、燃料、动力，接受劳务等 2,137.6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等 4.42

向关联人出租资产 27.55

从关联人租入资产 1,410.35

合计 3,579.99

注：公司与三角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2025年实际发生金额”

共计 3,579.99万元，2024-2025年度合计 7,244.02万元，符合公司与三角集团签

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即 2024-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人民币 1.5

亿元且每年的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三角保理主要经营电子债权凭证相应的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等业务。上述

电子债权凭证系指债务人基于真实交易背景，依托于青岛闪收付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运营维护的系统平台，就应付账款做出的付款承诺。电子债权凭证持有人（即

债权人）可通过平台将电子债权凭证记载之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三角保理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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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债权凭证持有人提供全部或者部分保理并收取利息等费用，最终付款方（即

电子债权凭证债务人）就前述债权在承诺付款日前向三角保理足额支付相应的款

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三角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自身经营需要，通过上述平台向第三

方开具电子债权凭证；第三方存在向三角保理提前融资变现该电子债权凭证的需

求。

根据合规要求及业务需要，三角保理不向三角集团提供其作为电子债权凭证

持有人相应的应收账款保理服务；对于第三方持有的以三角集团为最终付款人的

电子债权凭证，三角保理拟提供滚动额度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保

理额度”）的保理服务。该保理额度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2026年

4月 28 日）起至次年董事会通过新的额度止，在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任一

时点余额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三角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166709570L

成立日期：1997年 09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丁木

注册资本：46,880万元人民币

住所：威海市青岛中路 56号

股东：威海新太投资有限公司、威海新阳投资有限公司、威海金石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通用设备制造、维修，土地使用权、住房租赁，成品油零售。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73,197.12 198,550.87
负债总额 18,995.86 34,400.74
净资产 154,201.26 164,150.13

资产负债率 10.97% 17.33%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 4,476.67 4,141.93
净利润 29,674.32 24,0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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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5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角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关联人情形。

三角集团依法有效存续，财务状况良好，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等执行情况

良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基于第三方可能以其持有的三角集团作为最终付款方（债务人）的电子债权

凭证向三角保理申请保理融资，三角保理因向第三方提供保理服务，与作为债务

人的三角集团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三角集团将就前述债权在承诺付款日前向三

角保理足额支付相应的款项。

公司仅就间接保理给予一定的关联债权债务额度，不存在三角保理向三角集

团直接提供保理融资，签署保理协议并收取利息等费用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业务属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有利于提高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并支持三角保理的业务拓展。该业务经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有效落实了关于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相关制度要求；交易

公平合理，程序合规，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和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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